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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制背景及任务来源

1、标准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国家“双碳”战略深化推进背景下，碳排放核算标准化建设已成为实现碳排放精细化管理的关键路径。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提到要全力推进达峰行动，推动标准体系统筹融合。要求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标准制修订，构建由碳减排量评估与绩效评价标准、低碳评价标准、排放核算报告与核查等管理技术规范，以及相关生态环境基础标准等组成的应对气候变化标准体系框架，完善和拓展生态环境标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为地方碳排放核算标准制定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

地方层面，各省市积极响应国家部署。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试点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1〕471号）率先启动试点工作，明确试点对象为具备碳排放评价工作基础的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园区，优先选择涉及碳排放重点行业或正在开展规划环评工作的产业园区。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2〕622号）则进一步强调了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的目标。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于2022年8月23日发布《上海市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碳排放评价编制技术要求（试行）》（沪环评〔2022〕143号），提出了细化和完善上海市产业园区碳评价的具体要求，并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文件中独立设置碳排放评价章节，用以评估产业园区碳排放与本市碳达峰政策的相符性。市场监管局等9个部门于2023年2月20日发布的《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沪市监计量〔2023〕53号）进一步提出了发布15项以上碳相关地方标准，开展15项以上建筑、园区、工厂等节能降碳标准化试点及碳中和标准化试点，制修订不少于16个计量技术规范的具体目标。产业园区是工业生产活动的主要阵地，也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高度集中的区域。在区域转型升级和绿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业园区肩负着先行先试、扎实推进的重要责任。
通过制定《产业园区碳核算技术规范》，能够对上海市产业园区的碳排放提供统一的核算方法，对产业园区的碳排放进行规范，进而有效核算上海市产业园区碳排放总量，加强产业园区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同时在科学分析排放结构的基础上，提供一种评价维度用以评估产业园区碳排放与碳达峰政策的相符性；进而能够利用核算结果在园区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有效对比排放水平，能够提升产业园区的竞争力，对于加强对上海市产业园区的碳排放管理，推动上海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有着重大意义。

2、任务来源

《产业园区碳核算技术规范》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提出，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实施，由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核并归口，由上海市能效中心（上海市产业绿色发展促进中心）牵头制定。

3、主要起草单位和参编单位

本标准由上海市能效中心牵头成立编制组，上海市能效中心、上海理工大学等单位参与起草工作。
二、主要工作概述

1、资料收集与研究

编制组对目前国内现行的相关标准进行了研究，包括《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HJ 131-202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以及地方标准《SH/MRV-001-2012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各省市有关碳排放核算的标准规范要求进行对比研究，作为本标准的主要依据。

2、标准制定过程

2024年6月，上海市能效中心牵头启动标准编制工作，确认编制组主要成员，并制定编制计划。2024年6月～2024年8月，针对上海市行政辖区内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特色产业园区、物流园区、科技园等产业园区的建设情况开展调研，掌握了当前上海地区产业园区的现状和特点，为标准制订提供了重要依据。

2024年6月～2024年7月，编制组对目前国内现行的相关标准进行了研究，包括《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HJ 131-202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以及地方标准《SH/MRV-001-2012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各省市有关碳排放核算的标准规范，确立了标准制定的基本工作思路。

2024年10月底编制组完成讨论稿第一版本，2024年11月，上海能效中心组织专家对第一版讨论稿进行深入的交换意见。
2024年12月至2025年6月，标准编制组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标准主要内容，对核算边界、核算流程、数据获取等进行反复研讨，于2025年6月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第二版。

2025年7月，编制组召开标准讨论稿专家咨询会。会议肯定了标准的研究成果、核算流程及核算方法，提出进一步细化研究及修改的建议。
2025年8-9月，编制组按照专家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于2025年10月形成《产业园区碳核算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和要求

1）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作为产业园区碳核算技术规范，其内容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与国家相关标准《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HJ 131-202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以及地方标准《SH/MRV-001-2012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协调一致。

2）适用性原则

技术要求的确定，不仅要考虑科学、先进，还要考虑适用，符合行业发展实际要求，确保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

3）规范性原则

本地方标准严格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2、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

本节能减排类地方标准的编制主要依据是《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沪府令8号），并结合上海市产业园区用能特点、碳排放核算现状及相关的国家、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标准。

3、关键内容分析及确认

目前，碳排放核算相关的标准有《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SH/MRV-001-2012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等，关于园区碳排放核算的标准有《HJ 131-202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TESC001-2023产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等，但是存在碳排放核算边界不清晰、园区碳排放的责任分配不一致等问题，因而为了统一规范上海市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加强产业园区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制定本规范。

（1）产业园区碳核算的工作流程包括：

a)确定核算边界；

b)识别排放源；

c)选择核算方法；

d)获取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

e)进行碳排放核算；

f)核算结果汇总。

（2）核算边界：

《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以及国务院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了7种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因此，本文件将产业园区碳排放核算的温室气体定义为这7种，具体核算范围及温室气体类别见表1。

表1  温室气体类别及核算范围

	排放源
	温室气体类别
	核算范围

	能源活动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
	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固定燃烧源、移动燃烧源）、能源加工与转换（如园区自备电厂、锅炉）、净调入电力与净调入热力等

	工业生产过程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园区内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废弃物处理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
	包括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填埋、焚烧、堆肥等）以及污水处理（纳管排放、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逸散排放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所有经济活动、生活设施

	碳汇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所有经济活动、生活设施


园区碳排放的核算边界为一个自然年内园区内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废弃物处理、逸散排放、碳汇等方面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之和。产业园区碳排放核算边界以其行政规划边界为基准，可根据园区实际拓展至功能拓展区、服务外联区。
如果报告主体涉及使用生物质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单独核算并在报告中给予说明,但不计入碳排放总量。

为了鼓励园区内部企业进主动减排，产业园区排放源识别应重点关注以下特征：

能源梯级利用：如余热、余压、余气的利用，应明确供应方与接收方，避免重复计算；

物料循环利用：如园区内固废协同处置、再生资源回收，应明确核算主体和范围；

公共设施与集中系统：如集中供热、电力调度、污水处理厂，应作为独立排放单元统一核算；

跨边界活动：如调入/调出电力和热力、园区外固废处理，应明确是否计入园区核算边界。

园区碳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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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2.jpg]5

=

7
G

HEY

E.



——能源活动对应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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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过程对应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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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处理对应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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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散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image: image6.jpg]E e



——碳汇削减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4、设置强制性条款的理由，标准性质确定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5、主要参考资料的描述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GB/T 44915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废气废水处理及废渣回收

GB/T 3853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HJ 13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

SH/MRV-001-2012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

DB31/T 1141-2019
工业园区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DB31/T 1232-2020
城市森林碳汇调查及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DB31/T 1234-2020
城市森林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程
四、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1、本标准名称：《产业园区碳核算技术规范》，是首次制订。

2、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产业园区碳核算技术规范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核算工作流程、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数据的获取以及数据质量管理，并在附录中给出了相关参数缺省值及来源说明，以及报告格式模板。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行政辖区内的产业园区的碳排放核算。
3、核算方法

核算方法主要采用排放因子法和质量平衡法。方法来源主要包括《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零碳园区碳排放核算方法（试行）》等。

4、数据的获取
本章节的规定旨在解决产业园区碳排放核算中最核心的挑战——数据质量与数据重复。传统的企业数据简单加总方式在园区场景下会导致严重失真，无法真实反映园区作为协同整体的碳排放水平。因此，本部分条款设计围绕“权责清晰、避免重复、鼓励协同”的核心原则展开。

4.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数据范围与去重要求：

条款c）、d）的设立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因园区内企业间能源、物料交互而产生的重复计算问题。条款明确规定由“供应方统计”，确保了碳排放责任的唯一性，这与园区推动能源梯级利用、废物资源化的绿色发展导向高度一致。条款e）的设立是为了与上海市及国家的绿色能源消费认定政策接轨。明确按“净调入量”核算，既鼓励园区积极使用绿色能源，也确保了核算边界清晰。

（2）活动水平数据获取顺序：

将“园区管理部门台账数据”置于优先于“统计部门数据”的位置，是鼓励产业园区建立统一的能源管理平台、环境监测平台，引导园区提升数字化管理能力，为精准减排提供数据支撑。

4.2 排放因子及关键参数获取

本部分的优先级顺序（实测值 > 附录推荐值 > 官方发布因子 > IPCC缺省值）遵循了国际通行的“准确性优先、兼顾可操作性”原则。

5. 数据质量管理

为确保产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本文件建立了“园区-企业”两级联动、权责明确的质量保障体系，并提出了采用半定量方法对数据质量进行不确定分析。

6、 附录
附录A和附录B均为资料性附录，附录A列出了核算相关参数缺省值及来源说明，附录B给出了报告格斯模板。

五、采用国际标准

无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1、为贯彻国家发改委《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标准制修订的要求，以及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碳排放评价编制技术要求（试行）》（沪环评〔2022〕143号）关于细化和完善上海市产业园区碳评价的具体要求，制定《产业园区碳核算技术规范》。
2、本标准为首次制定，与其他相关上海市节能减排标准保持原则一致。

七、征求意见过程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组在编制标准的过程中，采取事先讨论，事中分析，事后总结的原则，未发生重大分歧，严格按既定的编制时间结点完成。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实施和宣贯可通过书面材料、学术论文，也可通过培训班活动等方式进行。编制组也要关注行业的动向，及时收集汇总各方面在本标准使用过程中的建议，对本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并进行修订以提高标准的适用性、适宜性、先进性。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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